
校园内外卖配送服务中心
拍卖租赁权的房屋情况及承租要求

[bookmark: OLE_LINK107][bookmark: OLE_LINK3][bookmark: OLE_LINK4]1.房屋位置及面积：体育馆东侧台阶下，面积32.5平方米。场地出租，需自行建设，自行维护（尤其注意屋顶防水问题）。租期结束后，建筑物自动归校方所有，不得私自拆除。参加拍卖视为认可场地现状。
2.出租方：河北地质大学。
3.房屋租赁用途：校园内外卖配送服务中心。
[bookmark: OLE_LINK123][bookmark: OLE_LINK124]4.拍卖标的：3年租赁权，若中途退租，依据《房屋租赁合同》收取违约金并不退履约保证金。
[bookmark: OLE_LINK15][bookmark: OLE_LINK16]5.拍卖方式：租金保留价为93600元/年；增价拍卖，竞价阶梯为500元，报价最高者成交。
6.物业费等相关费用：
（1）物业费缴出租方，收取标准按校方规定。
（2）供暖费收取标准：按照政府规定价格。
（3）水电费：按照政府规定价格缴纳收取。
7.对承租人要求：
[bookmark: OLE_LINK126][bookmark: OLE_LINK125][bookmark: _GoBack]（1）竞买人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有限公司，注册资金100万元以上；经营范围须包含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及系统开发相关条款；
（2）竞买人须提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》（业务种类：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）原件及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；
（3）竞买人须提供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《河北省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备案凭证》原件及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；
（4）竞买人须至少提供一份运行中的其他校园内外卖配送平台证明（如平台截图、合同及付款凭证等）；
（5）近三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。未被信用中国网站、中国政府采购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（需提供证明文件）
（6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承租，不得转借、转租、分租。
[bookmark: OLE_LINK5][bookmark: OLE_LINK6]（7）出租方与承租人签订《房屋租赁合同》，同时要求承租人按照学校相关规定缴纳履约保证金、租金及物业费，先缴后租；
（8）装修前需将装修方案、装修计划报出租方审批，并接受河北地质大学相关管理部门监督;
（9）退租时（含中途退租、因违约被出租方终止合同）不得损坏已装修部分。出租方不赔偿任何装修费用，建筑物自动归校方所有。
（10）竞买人须在拍卖前进行现场踏勘，凭委托人盖章《踏勘证明》参与报名。
8、校园内外卖平台运行管理要求：
（1）运营商须将平台产生的全量数据（含用户信息、订单数据、商户资料、配送轨迹等）本地化部署于学校指定服务器，并授予校方最高权限的管理后台，确保校方能够实现数据实时监控与自由导出。
（2）本项目旨在服务师生需求的同时，保障校园安全秩序，并为学生提供实践锻炼与勤工助学的平台，校内配送人员必须以本校登记在册的在校学生为主；运营商需承担配送团队的培训、日常管理及保险投保责任；配送团队须无条件接入后勤处指定的统一调度指挥系统，全力配合大型活动保障、紧急情况临时管控等校园管理需求。
（3）平台须与学校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实现强制绑定登录，确保用户身份的唯一性与安全性；同时深度融合“一卡通”或校园虚拟卡支付系统，保障支付流程便捷顺畅，且学校不承担任何额外支付手续费。
（4）针对学校提出的合理功能优化需求（如“考研静音周”配送调整）或临时管理要求（如“区域限流配送”），运营商须建立标准化响应流程，确保48小时内完成需求反馈，一周内实现功能上线测试。

注：以上参数均为必须要求，竞买人须提供承诺书，格式自拟。承租后如不能满足以上要求，校方有权解除合作且拍卖过程中产生所有费用由竞买人承担。

